
　　编者按：２０１９年 《法学研究》论坛以 “促进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的良性互动”为

题，于６月２２—２３日在青岛召开，得到了山东大学法学院的大力支持。虽然法学理论与

司法实践之间不同程度的疏离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 《法学研究》期待以此选题为契

机，为学术界与实务界提供交流和沟通的平台，促使两者共同关注、思考促进法学研究

与司法实践良性互动的必要性与框架思路。学者们积极撰文建言，本专题遴选的两篇论

文对此作出了较好的回应。相较而言，实务界同仁的参与稍嫌不足。《法学研究》殷切期

盼本专题刊发的论文能够引起学术界以及实务界对此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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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为谁而写，是法学研究需要解决的基础性命题。从近二十年约 ２．５
万篇法学核心期刊文章的大数据机器学习分类结果看，我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呈多重

目标格局，其中近三成服务于执法机关 （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同时也有为

立法者、执政者建言献策的成果。经检验，目标受众类型的选择与论文的传播能力

以及获得基金支持的机会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一决定成果影响力大小的机制迟早

会被个体习得并不断强化，成为研究者选择目标受众类型的重要因素。该机制良性

运转的关键是处理好学者和实践受众的关系，保持学术研究必要的自主性，警惕学

术研究在追逐发表、经济支持时被有关主体 “认知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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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法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很多人认为是由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知识需要而兴起的。〔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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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美国法律教育历史上，学徒制曾长期占据主流地位。１８世纪后期，北美独立革命之后，以大学为基
础的法律教育最早出现在威廉玛丽学院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ａｒｙ）。１７７９年，时任弗吉尼亚邦长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杰斐逊任命乔治·威斯 （ＧｅｏｒｇｅＷｙｔｈｅ）为 “法律和政治学教授”。在杰斐逊看来，新成立的国家需要法律人

担任领导人，而他们需要法律及政治理论、历史和道德哲学方面的教育。其后，其他大学陆续设置了法律教

席，法律教育的学术模式迅速兴起。Ｓｅｅ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Ｊｏｈｎｓ＆ＲｅｘＰｅｒ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ｕｒｈａｍ，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５．



因如此，有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法学研究始终要处理好其研究目的、与法律实践是何

种关系等问题。比如，有法官指责学术文章文风晦涩、大词太多，〔２〕学者中也不乏对当下

中国法律学术与法治实践相脱节问题的反思者。〔３〕当然，类似的批评在其他国家同样存

在。如德国法学曾自称为 “学术的”（ｌｅａｒｎｅｄ）法学，但近年来面临着学术影响力减弱的风
险；〔４〕美国一向标榜自己是实践导向的 “非理论化的”（ｕｎｔｈｅｏｒｉｚｅｄ）法学，〔５〕但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亦被诟病其学术机构的研究对法律实践者价值有限。〔６〕这些批评和质疑其实都指向
同一个问题，即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的应然关系究竟如何。

　　不难发现，无论所处的法系环境如何，法学研究的受众、议题和方法的选择都影响到
学术和实践的关系。如在美国，波斯纳认为，１９６０年是美国法学学术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之前 “教义式”方法占主流，之后 “跨学科式”方法兴起。〔７〕法学研究方法的转型，直接

导致了１９９２年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关系的大讨论。爱德华法官率先向 “法律 ＋”运动的参
与者发难，批评他们不重视甚至歧视教义式的研究，导致学术研究对司法实践的价值有

限。〔８〕美国法学当时的客观现实的确是，“教义式”的研究成果主要出自二三流法学院之

手。〔９〕不过，这种论调随后遭到一波学者的驳斥。比如有回应认为，虽然研究方法的转向

是事实，但不代表 “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司法实践没有帮助，法官面临的疑难案件不可

能在法教义学内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１０〕美国法学研究由传统方法向跨学科方法的转向，

实质是从职业教育走向构筑独立的社会科学分支。这场由美国法学界发起的方法论变革，

最终引发了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关系的深刻调整。

　　相比之下，德国法学研究的宗旨似乎从来无可争辩，跨学科的方法没有撼动过法教义
学的地位。在德国，体现更多的是理论和实践间力量对比的起伏，他们关心的主要是理论

影响司法的方式。传统上，由于德国的法官没有立法权限、不以个人而是以法院的名义作

出裁判、归属于一个非精英的职业群体、年轻时即被任命为法官且其社会地位的提升空间

有限甚至收入也不高，法学家处于比较优势的支配地位。〔１１〕不过，上述状况现在已经发生

改变。一方面法官的地位和收入都得到了提升，另一方面也和法学研究自身的能力建设不

足有关。尽管立法需要不断细化和更新，但深具 “复杂性”的前沿领域难有才堪匹配的法

学专家参与草案的拟定。〔１２〕当然，上述变化只是说明学者和实践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不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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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悬殊，德国的法学研究仍然对实践保持着不小的影响力。

　　回到中国的语境，一个普遍存在的困惑亟待回应———法学研究是否脱节于实践？这归根
到底是对法学研究的宗旨存有疑问。本文希望基于对法学期刊的大数据分析，回答我国的

法学研究群体———作为生产者———究竟产出了哪些类型的知识产品，这些知识产品的目标受

众是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此种研究宗旨，其中又存在什么样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

再进一步探讨理想状态下的学术和实践关系的 “应然状况”。为此，我们收集了近二十年的

法学核心期刊的论文大数据，借助机器学习的方法进行细致分类，试图探求海量数据背后

隐藏的相关性以及造成这些相关性的社会机制。

二、基于期刊大数据的目标分类

　　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研究成果通常优先以论文形式发表，论文可以作为课题结

项的方式、职称晋升的条件以及获得学术奖项的依据，因此期刊论文是最具有代表性、也

是学界最为看重的研究成果。采用期刊论文作为分析语料，〔１３〕因此是考察法学研究之目标

受众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以学界已经有一定共识的 １５种法学核心期刊的论文为语料展
开分析。〔１４〕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８年间，上述期刊共计刊发约 ２．７万篇文章，剔除其中的非学术
论文后，剩余约２．５万篇。分析数量如此庞大的论文成果，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我们认为，以这２．５万篇论文的内容提要作为分析语料是一种基本可以接受的技术处理，
因为内容提要是一篇论文的核心观点和研究结论的凝炼与表达。

　　在提炼、抽象学术研究者与目标受众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借用了 “生产”这一经济学

概念。“生产”包含生产者和消费者、供给和需求等关系。〔１５〕根据经济学家科斯的论断，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即价格和产出的关系研究。〔１６〕这一命题同样适用于法学研

究。生产一侧如果有问题，要么是说服失败，要么是生产失败。〔１７〕这种把思想视为一种市

场，“要使真理在思想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隐喻，在霍姆斯大法官所作的判决中即有

表现。〔１８〕普里斯特把 “市场”的思维带入了学术研究中。他认为法学研究的选题、结论无

不受制于市场调节，而市场存在激励机制，作者需要考虑经济回报和读者的需求。〔１９〕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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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中，把那些用于训练、测试模型的文本、图像等视为语料，而本文把期刊论文当

作数据分析的对象。

这１５种期刊在法学研究共同体中被称为 “中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刊”（ＣＬＳＣＩ）。后来增列的几种法学
核心期刊，本文暂未纳入研究范围。这１５种期刊 （按拼音排序）包括 《比较法研究》《法律科学》《法商研

究》《法学》《法学家》《法学评论》《法学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环球法律评论》《清华法学》《现代

法学》《政法论坛》《政治与法律》《中国法学》《中外法学》。对此的进一步说明，参见 《关于中国法学核心

科研评价来源期刊 （ＣＬＳＣＩ）目录动态调整的公告》，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２４６７ＴＥＳ１ＤＯ７ＧＴＪＷｅＷＯｗＳＲｗ，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３日最后访问。选取的期刊不包括 《中国社会科学》，因为该刊物综合性较强且法学文章数量

较少。关于 《中国社会科学》及其刊发的法学论文的述评，参见赵磊：《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生态分布———基

于 〈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２０１５）法学论文的考察》，《清华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参见熊秉元：《正义的成本：当法律遇上经济学》，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６页。
ＳｅｅＲ．Ｈ．Ｃｏａｓｅ，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８２Ａｍ．Ｅｃｏｎ．Ｒｅｖ．７１３－７１９（１９９２）．
参见前引 〔１２〕，Ｖｏｇｅｎａｕｅｒ文，第６２７页以下。
Ｓｅｅｅ．ｇ．Ａｂｒａｍｓ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２５０Ｕ．Ｓ．６１６，６３０（１９１９）．
参见前引 〔１０〕，Ｐｒｉｅｓｔ文，第１９２９页以下。



国学者中，有类似思想的是苏力，他认为法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 “产业”，生产着各类知识

产品。〔２０〕苏力强调，写作者必须有读者／受众感，知道自己是在同谁说话。〔２１〕以上思路给
本文研究提供了指引，即可以把期刊论文的海量文本语料，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文本分

类任务。当学者指出某一案件被错误地判决，或者有更好的裁判说理，或判决系基于一项有

缺陷的政策作出时，该学者实际上是给法官提供一种更优的决策方案；当学者主张通过或修改

一项法令时，他是在向立法者提出建议。〔２２〕无疑，不同的研究成果，在动笔之前，作者已

经预设了不同的读者群体。〔２３〕

　　 （一）分类的标准设定

　　获得语料后，我们先试读了约２００份语料，得到一些初步认识。首先，论文的选题抽象
性不一，有直接针对某个具体案例的，也有关涉依法治国等宏大叙事的；其次，并非所有

文章都直接针对我国法律实践的具体问题，比如一些学科体系建设、国外法学理论引介的

文章；最后，即使是从某个法律实践问题着手的文章，还可以具体区分是针对立法、行政

还是司法的问题，即所拟针对的潜在读者并不是唯一的，比如某些论文的重心是在制度的

修改上，这就和主要办理个案的法官、检察官的工作距离较远。基于试读的感受，我们把

目标分类的问题转化为一个实证可测量的任务：法学研究所面向的目标受众既然不是单一

的，接下来就要对不同目标受众的比例进行测量。我们以作者视角、文章议题为主要分类

依据，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模拟还原作者写作时所设定的目标受众，最终将语料分为四类，

分别是面向立法者、执法者 （包括行政和司法）、执政者和学者。具体的分类标准如下：

　　一是面向立法者。如在美国那场关于法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的讨论中，鲁宾认为关
键是其不共享科学的 “描述性”属性，对其更准确的定位是提供 “处方”或者叫做 “建

言”。〔２４〕爱德华法官亦认为，为立法者提供法律改革的建议属于 “面向实践”的研究。〔２５〕

在我们看来，立法论和下述第二种面向执法者的成果虽然同属规范研究，但两者还是有区

别的。立法论并非个案式的建议，而是针对一般制度的完善方案，不是针对法律适用者而

是针对规则制定者。因此，面向立法者的研究应当单独作为一类。其文本语料表现为：某

一制度存在不足应当完善、在认为有立法必要的领域进行新的制度建构、某一制度已经不

合时宜应当废止、提出某一立法的基本理念等。凡是旨在推动制度废除、构建或完善的语

料，都归入此类。

　　二是面向执法者。这里所定义的执法者，是指面向具体个案、有办案任务的法律实践
者。不同的执法角色，职业定位和技能要求略有不同。简化起见，我们主要考虑了法官这

一角色的知识需求。法官自身对审判的知识需要有过不少理论提炼，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

邹碧华的 “审判九步法”。他认为法律适用必须依赖于法律推理，演绎推理仍然是成文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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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研究现状考察之二》， 《中国法学》２００３年第 ２期，
第１６１页以下。
参见苏力：《只是与写作相关》，《中外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５页以下。
ＳｅｅＥ．Ｌ．Ｒｕｂｉｎ，ＯｎＢｅｙｏｎｄＴｒｕｔｈ：ＡＴｈｅｏｒｙ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８０Ｃａｌｉｆ．Ｌ．Ｒｅｖ．８８９（１９９２）．
参见前引 〔５〕，Ｐｏｓｎｅｒ文，第１３１４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２２〕，Ｒｕｂｉｎ文，第８８９页。
参见前引 〔６〕，Ｅｄｗａｒｄｓ文，第３４页以下。



家基本的推理形式，他提出的 “九步法”是对此的具体拆解。〔２６〕许可等人在邹碧华的基础

上作了进一步阐发，试图打通实体法和程序法在诉讼实践中的联系。〔２７〕法学研究所产出的

智识若要有效服务于司法实践，应当与此契合。此类法学研究的文本语料表现为：某个具

体条文的解释，某个行为如何定性，如何运用证据证明事实，对某个／类典型案件的评述
等。凡是对个案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有所帮助的语料，都归入此类。

　　三是面向执政者。对法学研究的角色定位可大可小，当法学只是为市场交易、法律工
作者提供背景性结构知识时，其角色定位就偏小；当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进程的重要调控手

段时，学术的职责就异常大。〔２８〕法学研究中的一部分成果，其目标受众是执政者 （主要指

各级党政机关），旨在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谋划方案、为治国理政建言献策。此类法学研究

显然已经超越了典型的规范研究，应当单独作为一类。其文本语料表现为：归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法治模式、司法制度的顶层设计、回应社会热点的法治方案、央地关系等。

　　四是面向学者。本研究把无法归入前三类的文本语料都置于此类。美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的方法论转向，其直接结果是读者群体的转变，即顶尖法学院不再满足于传授职业技能，

当他们把学术的标准设定为 “只要学术共同体认为成果有价值就有价值”时，研究就优先

以学者为目标受众。但本文的研究并不是纯粹以此种理解设计目标类型，归入此类的主要

是一些比较抽象的学理讨论、单纯的比较法引介、二级学科的发展规划等对指导法律实践

针对性不强的研究成果。

　　诚然，区分文献的不同类型不乏先例，〔２９〕但我们在实际分类过程中仍费尽周折。这隐
约说明，法学论文的上述四类目标受众并不是泾渭分明，典型如对法条先作解释、后提出

制度完善建议的语料，以及先作比较法的引介、后以完善我国制度结尾的语料，都涉及多

个目标受众。为克服分类困难并突出研究重点，我们在前述分类标准外，新增了一条归类

冲突时的优先取舍规则：执法者优于立法者，立法者优于执政者，无法归入前三类的则归

入第四类。〔３０〕

　　 （二）机器学习的步骤

　　按照上述设定的分类标准，人工统计 ２．５万篇论文的类型并不是不可行，但成本将过
高。因此，我们尝试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进行分类，步骤如下：

　　第一步：数据抽样。我们先从语料中随机抽取了２０００份样本，经过数据清洗 （剔除书

评、通知等非论文的语料）后剩余１９５４份。经数据人工校验，发现 “聚类”等无监督的机

器学习 （没有采用人工标注的方式）分类效果不太理想。因此，我们改用有监督的机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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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作者所言，其归纳的要件审判九步法中，前四个步骤主要解决确立逻辑推理的大前提问题，第五步到第八

步主要解决确立逻辑推理的小前提问题，第九步主要解决逻辑推理的结论问题。参见邹碧华：《要件审判九步

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５页。
参见邹碧华、许可等：《民商事审判方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页。
参见前引 〔５〕，Ｐｏｓｎｅｒ文，第１３１４页以下。
比如，波斯纳为了说明学术文献对法官的影响力今非昔比，将美国的法学文献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参见

［美］理查德·波斯纳：《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８４页以下。
这是一个基于 “法学研究为谁而作”的直观感受来归类模棱两可问题的权宜之计。该规则有可能使执法者类

结果略微偏高，而执政者类结果略微偏低。尽管如此，从最终分类结果来看，这种不得已的取舍规则事实上

更能加强、印证而不是减弱本文的基本结论，那就是法学论文的目标受众多样化。这与人们的直观感受是有

所差别的 （人们往往低估对后两类目标受众类型的选择）。



习，即通过在抽取的样本中进行人工标注并训练出分类器，用于推测剩余部分。

　　第二步：人工标注。我们对上述抽取的１９５４份样本作了人工分类并标注。初期先对三
名数据标注员进行分类标准的统一培训，中期在标注期间召集了三次会议，不断修正标注

员分类的尺度。最后在单独打分结束后对分类不一致的语料进行集中讨论，无法达成一致

意见的以投票决定类别。三次会议协调后，全部 １９５４份样本的人工分类一致率达到 ９０％
以上。

　　第三步：模型训练。我们把经过人工标注的文本，进行分词、词语空间向量化表示等
自然语言技术的处理，〔３１〕再经过多种模型拟合，通过设置停用词、添加自定义词典等办法

不断训练、优化模型、测试集测试，直到准确率达到８０％以上才停止训练。
　　第四步：机器输出。我们利用上述机器已经习得并经过优化的模型，对剩余的没有标
注的约２．３万份样本进行预测，输出机器预测的分类结果。有必要指出，这是本文在方法
上显著区别于传统实证研究之处。本文研究的语料公开性、获取便利性都较理想，加之人

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发展都有显著提升，使得最终实现了以 “全体”为研究语料、

“人工 ＋机器”的分类方法，在全体语料的层次上获得法学研究的目标受众类型分布，这在
国内目前尚无太多先例。

　　 （三）机器学习的结果

表１　机器学习的目标受众分类结果

分类方法 数据范围 执法者 立法者 执政者 不能归入前三者

人工标注 １９５４份样本 ２７．１８％ ２６．７７％ １９．４０％ ２６．６６％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模型 ２３８５１份样本 ２８．９７％ ３０．９６％ １１．９２％ ２８．１５％

ＳＶＣ模型 ２３８５１份样本 ２７．６６％ ２８．３３％ １６．４４％ ２７．５７％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模型 ２３８５１份样本 ２６．４３％ ２８．７６％ １６．８５％ ２７．９６％

三个模型预测一致的部分〔３２〕 １０３７２份样本 ３２．２６％ ３０．３１％ １０．１７％ ２７．２６％

　　通过机器学习的分类，我们获得了上述目标受众类型分布表。从其分类结果看，三种
不同的机器学习模型，训练后的预测结果基本接近。由此可以得出我国法学研究在目标受

众分布上的基本结论，即论文的目标受众多样化，执法者和立法者为主要研究受众，同时

执政者也占据一定比例，更有较大比例的成果难以归入前面三类。

　　接下来，我们对具有明确实践受众的三类语料再作分词、高频词提取，用词云的形式
呈现类别间的主题差异。〔３３〕通过云图的高频词可以大致推断针对每一类实践受众的论文在

研究议题、方法上的差别。比如，针对司法者的高频词是 “解释” “第 ×条” “行为”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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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的处理，目的是把文字转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格式，主要的思路是把一段话的文字先拆解出词语，再

用词向量表示词语，最后用词向量构建一个机器学习的分类模型。上述操作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使机器习得人

为设定的分类标准。

此处报告的是交叉检验的结果，即取前述三种模型预测一致的部分。三种算法预测重合的部分具有更高的可靠

性。后文的具体类型化研究，在未作特别说明的情况下，针对的都是１０３７２份预测一致部分的样本。
这种方法是对文本语料作关键词的权重分析。首先获得词语的 ＴＦＩＤＦ比值，依据该比值进行排序。该比值不
止考虑了频次，还考虑了词语在整个语料中的稀缺性，因此更为客观。



件”“责任”等；针对立法者则不一样，高频词变为 “立法”“完善”“制度”“修改”等；

针对政策制定者，高频词又发生变化，变为 “法治”“民主”“改革”“依法治国”等。高

频词的变化，反映出法学研究生产针对每一类实践受众的知识产品差异。以下我们将针对

每一类型的实践受众，更加具体地剖析相关知识产品的内在结构。

图１　三类实践目标受众语料的主题高频词云图

三、多重目标的高频词语料分析

　　由于近年来面向实践受众的论文占比越来越高，比如 ２０１５年至 ２０１８年间，实践型论

文与理论型论文的比值稳定在８３∶１７，因此本文对多重目标受众的分析将聚焦于立法者、执

法者和执政者三个群体，对面向学者群体的论文不再单独展开分析。

　　 （一）立法者

　　对于以立法者为目标受众的语料，我们从 “立法中心主义”出发进行分析。“立法中心

主义”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指的是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看法律。〔３４〕向立法者建言

实际上就是研究者将自己摆在立法者的位置，考虑法律制度如何设计。具有标志性的节点

应为２０１１年前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宣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

成”。〔３５〕据此，有学者把法学研究区分为 “体系前研究”和 “体系后研究”，认为我国法治

建设的重心将从立法者受众转向司法者受众。〔３６〕当然，也有学者此前就提出不同意见，认

为我国的法律体系建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旦 “形成”就不再发展，法律体系

需随着转型社会的法治要求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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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喻中： 《从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关于几种 “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反思、延伸与比

较》，《法商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２２页以下。
参见吴邦国：《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人大》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０页以下。
参见陈盨：《体系前研究到体系后研究的范式转型》，《法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３页以下。
参见张志铭：《转型中国的法律体系建构》，《中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１４０页以下。



　　我们在评估 “立法建议型”研究成果时，也考虑了以时间轴为线索。若根据上述预见，

法学研究的论文产出结构应当在２０１１年前后发生明显变化，即立法论研究应当呈逐年下降
的趋势。然而从成果统计看，无论哪一个层次的样本都没有呈现这一现象。以机器学习分

类所得的立法论语料为样本并以２０１１年为界，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年立法论文章平均占比２９．７％，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８年平均占比２７．６％，未见明显波动；再以 “立法”为关键词检索 ２．５万份
全样本，２０１１年前后比例分别为２２．８％和２６．４％，同样未见明显降低。统计形式中的每一
种都得不出２０１１年之后立法论逐步消减的结论，这说明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后，立法论仍大有市场。

图２　立法类目标受众的历年占比变化

　　为什么 “立法中心主义”并未消减，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追问。一种解释前已述及 （张

志铭文），在２０１１年我国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后立法活动仍十分活跃，只是从建构式立法转
变为完善型立法。第二种解释则是，不同时期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不同的立法需求出

现。〔３８〕我们把上述两种解释作为假设进行验证，发现数据层面主要支持后一种解释。

图３　完善型立法论和构建型立法论的趋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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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比如陈柏峰在论述当下法治社会建设的具体背景时，提及 “虽然已经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在

社会治理领域，既有法律体系的覆盖率仍然较低”，并列举了伴随着社会、科技发展所出现的灰色地带和缺乏

法律规制的新兴领域。此类观点着眼于社会生活中的新领域、新问题、新现象、新行为，并对照是否有与之

对应的立法。如此来看，只要社会仍然处于急剧变化的时代，立法及其研究就仍有较大空间。参见陈柏峰：

《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７１页以下。



　　验证假设一：我们从立法论语料的高频词中，从动词维度分别挑选了两组关键词，〔３９〕

根据其出现的年份分布情况，测量 “建构型”和 “完善型”立法论的时序分布规律。从上

图的历年词频分布中可以看到，“完善型”立法论始终处于高位，并不存在 ２０１１年成为明
显分水岭的效果；而 “建构型”立法论始终低于 “完善型”立法论。之所以出现这种分布，

可能是因为我们截取的仅是２０００年以后的情况，而大多数基础性法律其实在 ２０００年以前
即已颁布，这些法律在近二十年中基本经历了完善、修订的立法活动，而恰恰是这些法律

构成了法学研究所重点聚焦的对象。因此，才会出现近二十年间 “建构型”立法论始终落

后于 “完善型”立法论的现象。

　　验证假设二：我们从立法论语料中，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法律，以多重关键词组
合条件形式检索，并取得了时序上的分布统计。从下图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涉及的各部

具体法律在不同年份出现峰值。之所以不同年份出现不同立法热点，需要考虑该部法律颁

布或修改的年份，以及某一个部门法学科关注重心的转移轨迹等其他线索。结合上述两点，

我们即可较好地验证某些直接的感性认识：比如刑法始终处于高频状态，伴随的是刑法近

二十年来的十次修正；公司法在本世纪初期十分活跃，伴随的是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的两次修
订；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在近十年处于活跃期，基本也和立法的修改时间接近；合同法、物

权法、侵权责任法的依次登台，与民法典的立法规划、各法的颁布时间、研究重心的数次

转移紧密相关。以物权法为例，在 ２００７年之前立法论为主导，之后解释论处于主导地位，
但在２０１６年立法论又一次抬头；〔４０〕而民法典的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近三年 （占相关论文

图４　立法论研究的历年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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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根据人工标注时积累的经验和高频词的排序，对于 “完善型”立法论，我们选择了 “完善”与 “修改”两个

关键词；对于 “建构型”立法论，我们选择了 “建立”与 “建构”两个关键词。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

一般指的是已经有立法存在，但不尽完善需要进一步修改；后者则是法律从无到有，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

物权法于２００７年３月颁布。当年解释论和立法论的比值为１．２，此前两者比值始终在０．０７—０．４４之间。此后
两者比值始终大于１，２０１４年比值达到峰值４．３３，２０１６年差距缩小至１．８，２０１８年降到０．９。笔者查阅语料
后，发现２０１６年缩小的原因可能是，与２０１６年出台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法释 〔２０１６〕５号）相关的研究被机器学习归入了 “立法者”一类。２０１８年立法
论的再次兴起，则是在民法典背景之下催生的子课题，例如某一语料为 “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物权编应当

以问题为导向，在现行物权法的基础上，坚持 ‘小修小补’模式”。



总数的３４％）。纳入我们统计的几部法律基本构成了我国法律体系的骨架部分，再追溯这些
法律的第一次颁布时间，会发现很多是在２０００年以前，这再次说明为什么 “完善型”立法

论始终占据优势。总体而言，我国近二十年来的立法论研究是典型的立法计划导向型，即

人大的立法计划提上日程后，立法论研究启动，在立法出台前后达到高潮，之后解释论开

始流行，而在需要出台司法解释、修改法律时，立法建议类研究又会卷土重来。

　　如何看待法学研究以立法者为目标受众，其中又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认为，立法是法
治的重要环节甚至是首要环节 （有法可依），法学研究关注立法活动有其必要性。但这里面

也存在方式问题。过去，我们总把立法研究的目标设定为法律草案的学者建议稿被立法机

关采纳，以推动立法出台作为研究成功的标志。这实际上忽略了学者的另一角色———评估立

法出台后的效果。也就是说，不能仅从正面论证立法的必要性，还要看到可能造成的市场

负外部性、对弱者利益的侵害、执行时引发的新问题等。这些立法后的评估工作，在我们

当前的立法论研究中并未占据主流，建构者之外的评估者角色被忽略了，而这些立法后的

评估工作同样为立法机关所需要。这一点在国内外有明显差别。美国的法学研究者认为自

己长于批判、短于建构；中国的法学研究者则恰恰相反，学界习惯于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

方案，不满足于仅指出问题；甚至解决个案还不够，还要找到制度化的长效机制才算是有

足够深度的研究，论文写作才能收尾。〔４１〕为什么会出现立法后评估的供应短缺，我们推测

其原因在于研究方法的局限。实施评估需要调查立法的实际社会影响，需要用到问卷、访

谈、数据分析等方法，而这些方法并非大多数法学学者所习惯使用。

　　 （二）执法者

　　得益于前述机器学习的分类，我们获得了期刊学术论文中与执法实践直接相关的那部
分语料。借助自然语言处理的各种技巧，我们继续对这些文本作进一步处理。首先，选择

高频词首部中具有代表性的词语，作为基本的类型化依据；其次，寻找与该词语最接近、

最为频繁的同时出现的词语；最后绘制出如下反映针对执法者受众的知识图谱。

图５　服务于执法者的三种知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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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熟悉中国的法学研究学术论文的读者，对此应该表示赞同：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总是免不了提出解决对策，而

对策往往诉诸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从上图可以清楚地看到，针对执法者的产品可归结为 “释法”“证据／事实”“案件”三
大类，三个主题的比值约为４．５∶１．５∶１。〔４２〕其中，“释法型”知识产出最多，其次是与证
据有关的问题，最后是以某典型案件为切入点的研究。我们对这三类主题分别研究后发现：

　　１．“释法型”所针对的通常是部门法，其中以实体法为主，又以刑法占第一位。同时
发现，“释法型”最常见的文字表达形式为 “××法第 ×条”，以此定义规则、发起检索、
对法条进行频次排序，再次验证了 “释法型”研究中刑法学科的重要地位。〔４３〕其次，有些

“释法”活动不一定明确指出法律的名称并具体到某个条文，但它的确是针对某个概念展开

的解释。最后，有些研究主题是法律解释的方法，这是 “释法型”研究的第三种表现形式。

　　２．“证据／事实型”的语料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从事实出发，二是从证据出发。无论哪
一种，有关 “标准”的讨论都为数不少。〔４４〕不难理解，细化 “标准”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

的指导价值。

　　３．“案件型”是通过对典型案件的深度解析，为今后办理类似案件提供解决方案。对
比民事和刑事案件，我们发现两类案件的切入方式略有差别。刑事案件偏好以罪名为中心，

如 “司法实务部门对 ×罪构成要素把握不一” “×罪是一种常见多发性财产犯罪”等形式；
民事案件则偏好以 “案件为中心”，通常以典型案例切入，表现为 “×第一案判决作为……”
“在 ×案中，当事人……”等等。
　　当然，上述三种类型的划分并非泾渭分明，比如与证据有关的法条解释既属于 “释法

型”，也属于 “事实型”；而个案研究既有侧重于规范适用的，也有专注于证据事实的。

　　如何评价上述三种类型及各自的占比情况？应该说，出现上述三种类型是知识生产的
一种理性发展结果。法律适用的传统二分法即 “规范”和 “事实”两条进路，分别对应于

语料的 “释法型”和 “事实型”，而 “案件型”本质上是结合具体的司法场景，两者择其

一或同时对规范解释与事实认定进行剖析。其次，“释法型”研究比重较大，大概与法教义

学这一主流法学方法不无关联。最后，之所以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不同，我们认为主要与

学科特点、法条性质有关，而且，不同学科的着力点和影响力也不一样。如刑法学研究面

向执法者受众的类别占比高达 ７１％，远高于平均水平；再如以典型案件切入的研究，对于
刑事案件是以罪名为中心的规范展开，对于民事案件则是以典型案件为中心围绕典型的事

实展开。我们理解，差异的背后是民法中的合同、物权、侵权等相关条文之间的关系错综

复杂，复杂的纠纷一般需要同时处理物权和债权甚至是不同类型的债权请求权的竞合关

系；〔４５〕而刑事案件的首要任务是定罪，确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作的类型化分析，只是初步回应了 “法学研究为法律实践提供

了什么样的成果”之设问，并没有解答 “生产是否足够”抑或 “法律实践对此种供给是否

满意”的问题。如果对样本主题进行抽象／具体、规范／事实、实体／程序等多维度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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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这里是前述随机抽取的１９５４份样本进行人工分类后的比值，其实际数量比为２５８∶８８∶５５。
这里的方法是就该种表达形式以规则的形式进行定义，类似于关键词检索，但是检索中考虑了多种汉语表达

方式，最终发现前几位的法律为：刑法 （１５５）、合同法 （１３４）、物权法 （９３）、侵权责任法 （８６）。
高频的表述有判断标准 （１９７）、证明标准 （１６８）、认定标准 （９９）、审查标准 （７２）。
支持这一说法的一个例证，是民法思维中请求权的体系性思维逻辑，典型者如王泽鉴提出的请求权基础体系

“得依契约、无权代理等类似契约关系、物权关系、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等次序为之”。参见王泽

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７页。



“是否足够”之问的答案也要存疑。具体表现为：（１）“释法型”多，“事实型”少。尽管
释法型中的 “××法第 ×条”这种形式在全样本中检索到１２１６次，再统计 “证据”一词命

中论文１１１３次 （其中有些可能与 “释法型”重叠），但若在人工标注样本中进行精确的统

计，具体条文的解释和事实型的比值为 ２．９∶１（１９５４份样本中的比例是 ２５８∶８８）。此处的
疑问是，法学研究主要围绕法条的作业是否为执法实践的最迫切需要，执法实践中最棘手

的是规范问题还是事实问题？就执法者实践的经历看，更多的是事实上存疑。（２）“抽象”
的多，“具体”的少。作出这样的判断时，难点在于具体与抽象如何界定。为了方便测量，

我们把围绕具体法条的、提及 “司法实践” “案件”的、从个案／类案出发的界定为 “具

体”。经统计，具体／抽象比在人工标注样本中是 １∶６，全样本中为 １∶５。抽象研究的最大问
题在于，没有设定具体的执法场景，不容易为办案人员检索和参考。 （３） “偏科”现象明显。
前文指出，作规范解释的 “释法”型论文主要集中于实体法。至于程序法是否需要解释，

近年来学界虽有所探讨，但实际情形并不令人乐观。〔４６〕不止是对具体规范的解释存在学科

间的不平衡，“事实型”中的证据、证明相关主题，三大诉讼法的研究也不均衡，在对 “证

据／证明 ＋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检索中，三大诉讼法分别命中 ４１８次、２４１次和 ４５次。
但是，无论从案件数、法官数、案件影响力等哪个维度考量，民事案件的重要性都不亚于

刑事案件，而行政案件的地位好像也不应当像目前的 “小数据”那样表现得如此不堪。〔４７〕

　　 （三）执政者

　　与前两种研究类型不同，有一类研究针对的是当下中国相对而言的 “大问题”。比如，

近年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研究大热，是因为中国的国家权力结构作出了重大调整；党内法规

研究的兴起，是因为党规和国法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因此，在中国法学研究的成果清

单中，有一大批和 “法治”“中国”等有关的 “大词”问题研究。为了能够给出一份中国

问题的完整列表，我们将非为个案办理或者提出立法建议服务的论文进行了归类，并单独

定义了这一类型，这些研究的目标受众实际上是具有国家重大制度顶层设计权的执政者。

　　将有关的 “大词”话题进行类型化，体现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包括：（１）与维护 “国家

利益”有关。文章一般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聚焦于碳排放和气候变化、进出口贸易、

人民币汇率、海洋权益等方面的国家利益。（２）“法治中国”理论。展开此类议题的关键词
有 “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时也涉及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成果体现为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中国”“新时代中国

法治现代化”等理论阐释。（３）依法治国背景下相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这些具体问题一般
是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包括 “三农”问题、高考招生、公共服务均等化、校车安全

等。只要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进程仍在进行中，该类问题就会不断地生发。（４）与 “司

法制度改革”有关的话题。具体包括中国的法官职责、错案追究、废除死刑、公检法三机

关的权责关系、能动司法、大调解等议题。从时间跨度看，司法改革似乎只有进行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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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民事诉讼法学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见吴泽勇： 《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的登场———评王亚新、陈杭平、刘君

博：〈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交大法学》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第 １７１页以下；刑事诉讼法学可见万毅：
《刑事诉讼法解释论》，《中国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８０页以下。
在对 “证据／证明 ＋行政诉讼”的检索中，行政诉讼法仅命中４５次，这一数据令人难以置信。这可能说明行
政诉讼法学的相关研究亟需加强。



有完成时。

表２　执政者目标受众类研究成果的高频词和相关词〔４８〕

高频词 ＴＦＩＤＦ 相关词的 ＴＦＩＤＦ

法治 ２０９７
　　　　　依法治国：１９７

法治中国：１２１
法治政府：５１

司法 １３５２

　　　　　司法改革：１８４
司法权：９９　
司法制度：５９
司法机关：５２
司法公正：４７

社会 １１５４
　　　　　社会主义：３４９

和谐社会：９８

改革 ５４３
　　　　　司法改革：１８４

体制改革：９４
改革开放：５７

政府 ３４２
　　　　　地方政府：７５

法治政府：５１

　　对于上述议题，我们又作了另一个角度的归类，即根据语料的统一图书分类码，对上
述议题进行二级学科上的区分。我们发现，上述议题侧重于四个法学二级学科，分别是诉

讼法及司法制度、法学理论、宪法和行政法、国际法，占比分别为 ２８．６８％、２１．６５％、
１７．３４％、７．６１％。学科和前述议题之间基本上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诉讼法及司法制度
主要围绕司法改革的议题，法学理论和宪法针对法治中国的议题，行政法围绕依法行政展

开，国际法则主要讨论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

　　为什么法学研究有为国家基础性、宏观性问题服务的抱负，有一个复杂难解的成因机
制，大概和学科、学者的使命都有关系，但这已超越了本文的研究范畴。我们仅就上述议

题分布、学科规律间的联系作简要评价。首先，该类议题的关键词为 “法治” “中国”，就

此限定了法学研究的地域和对象，而具体展开的进路又和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依法治国

的国家宏观政策走向不无关系，独特的社会主义法系、依法治国的国家战略、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近二十年增速最快的全球经济体等宏观背景因素相互叠加。其次，是否所有法学

者都适合或者应该加入这一类型的选题，就目前学科发展的实然情况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而且今后也不应当要求所有学科都把直接服务于国家的宏观问题作为选题方向。每个学科

受其方法论的限制，学者们各擅胜场，中国的法治建设系统工程中少了宏观或具体问题的

研究恐怕都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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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高频词统计了前５０位中有代表性的词语，相关词是指对高频词的词频有贡献的部分词语。词频的统计方法为
ＴＦＩＤＦ法，综合考虑了词语的频率和在背景语料库中的稀缺性，较之简单词频法更为客观真实。



四、目标受众类型与成果影响力之间的关系

　　前述多重目标受众格局的形成，从成因来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模型，该模型的输出虽
然只有四个选项，但输入变量却有很多，包括学者偏好、知识背景等个人因素，也包括作

者单位、期刊等评价机构的组织因素，甚至还有国家对法学这门学科所设置的期待和要求

等更高层面的考量。因此，我们虽然可以通过优化模型的算法来不断提高机器学习的模型

准确率，但穷举社会模型的全部输入要素，解释各因素之间是何种关系，却要困难得多。

　　基于此，我们暂时放弃了构建一个完整社会模型并对之进行数据测量的想法，而是转
为对学术成果的影响力进行量化评价，探索评价影响力的因子和科研目标受众之间的联系，

用这种方法探究研究者选择哪种目标受众背后的考虑。

　　 （一）目标受众类型和成果影响力的关系

　　１．评价成果影响力的两个关键指标
　　如何评价法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我们引入每一篇语料中所自带的论文下载量、是否
获得基金支持 （包括获得何种层次的基金支持）两大指标进行衡量。〔４９〕前者评估的是论文

的传播力，后者评价的是成果接受的经济支持和特定机构的认可。不难理解，一篇论文只

有被广泛阅读，才能影响更多的人；而且，往往是那些被特定机构认为有意义的研究，才

可能获得基金项目的支持。

　　２．成果影响力和目标受众类型间的相关性
　　我们把论文成果按目标受众分为四组，并计算目标受众类型和有无基金支持、成果下
载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性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在数据上两者间存在统计意义

上的相关，即选择什么样的目标受众与成果的基金支持率、论文的下载阅读量之间存在某

种共变关系。我们再分别计算每组目标受众的平均下载量和基金支持率，统计结果如下：

表３　各类目标受众论文的平均下载量和基金支持情况〔５０〕

受众分组

影响力表现
观察一组：立法者 观察二组：执法者 观察三组：执政者 对照组：学者

平均下载量 （次） １２３７．３ １３７８．３９ １３０１ １０９５．３

基金支持率 ３６．７％ ３８．６％ ３９．６％ ２７．６％

国家基金支持率 １８．５％ １８．５％ ２１．４％ １２．０％

　　通过分组比较，可观察到的有价值信息包括：（１）具有明确实践受众的成果，较之没
有明确实践受众的成果，评价其影响力的传播能力和经济支持两个指标都明显占优。

（２）在实践受众内部，我们还可以看到面向不同实践受众时的差距。在下载量这一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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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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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学论文的影响力早已有先例，只是过去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 “引用量” （参见侯猛： 《ＣＳＳＣＩ法学期
刊：谁更有知识影响力？》，《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 ５４６页以下）。但就本议题而言，“引用量”
不是最合适的，原因是引用主要集中于学者间，只能说明学界同行的认可。选择下载量的优势在于，读者的

范围比引用者的范围要广，可以充分涵盖本文所关心的实践受众。

下载量、是否基金支持和目标受众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０３和０．０７６，在０．０１级别 （双尾）相关性显著。



标中，面向执法者受众的成果具有最高的平均下载频次。这似乎不难理解，法教义学本来

就在法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加之作为个体的执法者是一个庞大的受众基数。（３）在基金的
支持率上，我们看到了受众为执政者这一组有明显优势，在不区分支持的基金类型时这一

差距还不突出，但在考虑国家级基金时，这一类议题的优势得到进一步显现。简言之，成

果在为国家的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服务时，能够获得基金的更强支持。（４）传播力和经济
支持间存在一定张力，即影响受众范围广并不必然意味着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就大，基金

发起方在支持面向哪一类目标受众的研究方面有明显的倾向性。

　　３．各类研究成果影响力的历史趋势比较
　　如果进一步按时间轴考察各类研究成果的传播扩散、获得基金支持的时序规律，还可
以发现，选择不同类型的目标受众，在不同时期，这两个评价指标各有不同规律。

　　 （１）传播扩散的规律。本文的研究基于的只是某一个时间点的截面数据，因此无法直
接得到某一篇成果的传播何时加速、何时达到高峰、期间花费的时间等更有价值的信息。

但是，如果能够接受近二十年来法学研究的格局基本保持稳定这一假设 （前文提到的立法

论历年占比基本稳定，就是证据之一），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测量距离数据收集点 （２０１８
年１１月１日）时长间隔不一的论文下载总量，来揭示面向每一类型目标受众的成果从其发
表到相同时间节点各自的传播加速期、峰值出现所经过的时间。下图即说明了不同目标受

众类型的论文自其发表后的传播速率的变化。根据我们对三类面向实践受众论文平均下载

量的历年变化速率计算，如果以发表第一年的下载量为基数，立法类增长率 （增长百分值）

在四年左右即达到峰值，执政类在五年左右，而执法类下载量的增加最具有持续性。如何

看待上述量化结论？我们认为，下载量的走势表征了科研成果的生命周期，当一篇论文的

下载量仍处于提升阶段时，说明该科研成果仍处于有市场需求的状态；而一旦下载量停滞

不前，则说明该知识产品可能不再有急切的市场需求。上述三类目标受众类型论文存在的

快慢不一的传播受阻现象，对于我们思考选择什么样的议题以及如何保持其学术价值和生

命力，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

图６　各类面向实践受众论文的传播力衰减速率比较〔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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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计算的方法是，以２０１８年的单篇平均下载量 Ｘ（该组总下载量除以该组文章总篇数）为基数，分别计算历年
的单篇平均下载量在此基础上的变化。以２０１６年为例，即为 （Ｘ２０１６－Ｘ２０１８） ／Ｘ２０１８１００％。这里实际上把

三个组别视作三篇论文 （单篇平均下载量表示），以比较静态的历年下载量变化，替代观察下载量的动态变

化。应该承认该方法是一种次优的选择，若能够获得每篇论文历年下载量的面板数据，则更能说明这一问题。



　　 （２）基金支持的侧重点。对于基金支持而言，我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我们关心基金
的发起方在近二十年内是否始终如一地侧重某一类目标受众的选题，还是在历年间存有起

伏。因此，我们统计了历年的基金支持在各目标受众类型中的占比，特别是各目标受众类

型基金支持率的历年趋势。从统计结果看，历年趋势上基金支持的总数呈现明显的上升态

势，直到近五年才趋于稳定，这说明法学研究的受资助状况不断得到改善。从三类实践目

标受众的占比情况看，可以发现执法者类的基金数较大，但由于论文数量的基数也大，因

此其在基金支持率上并不占优；立法者类在获得基金数上和执法者类相当，但在平均支持

率上却始终领先于执法者类；执政者类由于论文整体基数不大，因此在基金数上虽然并不

占优，但是其平均支持率却有多个年份占据第一的位置。这两个数值有不同的意义，从基

金数的绝对值我们看到的是基金对法学学科的整体投入情况，从平均支持率的相对值则可

以看出科研成果受基金支持的概率。虽然国家对法学研究的经费投入持续增加，但是投入

的领域却存在明显的倾向性。

图７　各类面向实践受众论文基金支持情况的历年趋势〔５２〕

　　 （３）评价影响力的两个指标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法学研究人员大概都想知道，
有无基金支持，是否影响研究成果的发表，尤其是否影响在权威刊物上发表？在权威刊物

上发表不止意味着获得更大的下载量和传播力 （比如 《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的平均下载

量是其余期刊的２．３９倍），而且是评定职称、获得荣誉奖励的有力筹码，因此具有特殊意
义。我们以 《法学研究》的论文基金支持情况作分析，发现在２００６年以前是否有基金支持
和发表间相关性很弱，无基金支持论文占比超过９０％；但是在２０１０年以后，无基金支持论
文的发表机会跌至５０％以下，２０１５年跌至谷底 （２４％）。尽管无基金支持论文在 《法学研

究》的发表机会趋势仅仅是一个刊物的情况，但由于该期刊的权威性和重大影响，应该更

能说明是否获得基金支持和发表传播间存在相关性。〔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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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图代表基金支持绝对值中的占比，折线图代表获得基金支持的概率变化 （相对值）。

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某个期刊的特别现象，比如 《中国法学》也有类似规律，在 ２００５年前基金支持率不足
１０％，２０１２年后超过一半的论文有基金支持。另外，这种相关性虽然是数据揭示的客观现象，但是尚无法进
一步得出获得基金支持与发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



　　 （二）影响力机制的习得与强化

　　由于缺少对决定科研目标受众类型成因机制的长期系统性跟踪研究，目前尚不清楚影

响研究目标受众类型选择的完整的因果机制。上述评价影响力的指标和目标受众类型间，

也不能形成因果关系的任何推论。易言之，本文的研究还无法确切判定选择什么样的目标

受众与是否有基金支持之间孰因孰果；在论文传播方面，就写作和阅读的时间顺序而言，

肯定是先形成论文并获得发表后才有传播，但仍然无法排除作者之前就有意选择那些传播

力更强的议题和目标受众。

　　不过，可以大胆推测的是，一定存在某种影响力评价机制，能够自我循环并成为科研

环境的一部分。这里所指的科研环境，是一种职业激励的导向对个人行为的塑造和影响能

力，心理学上认为该种塑造力有别于行为之前的 “刺激”，是个体行为的直接后果对今后行

为的 “强化”。〔５４〕我们更愿意将此种强化理解为行为人对自己或他人行为预期结果的一种

习得能力，并将此种经验层面的规律认识用于指导今后的行为，以追求其希望得到的行为

结果。〔５５〕此种学习和模仿，同样适用于本文的研究场景，即一个理性的研究者自然关心自

己学术观点的传播力、学术的经济回报，至少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并采纳其成果；实现该目

标相对便捷的方式是借鉴其他成功者的成名历程、下载学习传播力强的论文、查看相关基

金的资助重点等，并以此确立自己的议题，同时也就选定了其目标受众。这一过程即前文

所指心理学上的 “强化”理论。这种心理学机制在法学研究过程中的应用表现为试图通过

操纵议题的 “因”，来改变形成的 “果”。〔５６〕对该种因果机制的运用一旦成功，又将进一步

强化研究者选择的目标受众类型即议题。

　　而且，该机制将不断得到众多学者的集体自我强化。只要维持该传导机制的性质不变，

就总有人 （不需要也不一定是爱琢磨、聪明的研究者，也存在纯属偶然而获得青睐的情况）

能够在学术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有机会在原先基础上扩大优势，从而进一步调高这种机制

的某些自变量在该模型中的影响权重。当然，一旦有更多的研究者加入这场追逐成果影响

力的竞赛中，该机制就有能力调节目标受众的分布，目标受众类型的分布将始终处于动态

变化的状态。

　　还可以合理推断，基金授予者和期刊评价者，是最终有能力影响该影响力机制的主体。

他们对给予哪些议题基金支持、哪些议题的论文可予发表是有态度和倾向的。这是一群数

量有限、但掌握着稀缺经济资助资源和发表资源的人，他们对法学研究的宗旨、应然的研

究受众格局有特定看法，并将通过集体合力塑造法学研究目标受众类型的分布格局。正因

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不同期刊对论文选题有不同的偏好，也因此造成不同期刊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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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５５〕

〔５６〕

ＳｅｅＢ．Ｆ．Ｓｋｉｎｎ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ｐ．７２－１０２．
“社会学习机制”是一种获取在小范围内恰当行为与决策的信息的低成本方式，人类获得了学习机制，可高

效、准确地了解小范围内的社会机构偏好和动机。该心理学研究结论，来自于 “规则如何影响行为”的一个

实验结果的讨论，参见 Ｊ．Ｈｅｎｒｉｃｈ，Ｒ．Ｂｏｙｄｅ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ａｎ”ｉｎ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ｉｎ１５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２８Ｂｅｈａｖ．ＢｒａｉｎＳｃｉ．８１２（２００５）。
对因果机制的运用，近年来在强调人工智能技术的可解释性的背景下，取得了许多进展。因果性机制的使用

有三个层次，分别是 “关联”“干预”和 “反事实”，第二个层次即为本文所指的改变因子，从而改变结果。

关于因果律应用的基本分类和应用，可参见 ［美］朱迪亚·珀尔、达纳·麦肯齐：《为什么：关于因果关系

的新科学》，江生、于华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８页以下。



影响力。同样，基金授予方也会基于他们的利益，决定给予某一类型的选题以优待。

　　可以说，基金和期刊在成果影响力机制中实际扮演着各类输入变量的权重调参者的角

色。决定哪些成果可进入市场流通，特别是对哪些研究给予基金资助的 “关键时刻”，亦因

此成为最需要警惕实践受众不当干预的时刻。这是从上述实证分析中引申出的一个问题，

即学者在影响力机制牵引下追逐课题项目的基金支持，而基金支持多数源于政府的财政资

金，被基金牵引的潜在风险是导致学术的行政化和缺乏自主性。其结果是那些不易与实践

热点结合的学科，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因难以获得基金支持、发表困难而受到 “理性”学

者的冷遇，长远来看这将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近年来，尽管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在逐年加大，其中不乏百万元

的纵向基金项目，甚至已经出现千万元的 “重大项目”，〔５７〕但相比而言，由私营机构特别

是互联网巨头出资的横向基金项目，才是真正的 “大巫”。而这些大量的横向基金项目由于

普遍签订有保密协议，成果产出不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因而有关数据无法在我们的研究

中收集到并体现出来。这种情况是我们更为担心的：与学者有可能被政府 “牵着鼻子走”

一样，研究人员也会被私营机构通过糖衣炮弹实现 “认知俘获”。〔５８〕与传统的私营机构对

政府部门的 “监管俘获”相比，这种极具隐蔽性的、深度的、意识层面的 “认知俘获”具

有更深远的危害性，需要学界高度警惕。

结　语

　　各类法学知识产品具有不同的传播扩散规律，其生命周期表现不一。这些规律对研究

人员思考选择什么样的议题以及如何保持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生命力，具有重要的参考

意义。法学研究者和目标受众之间并非简单的 “我写你读”的单向 “喂食”关系，而是双

向互动、相互影响的。不仅研究者有明确的 “读者”意识，目标受众特别是执政者群体对

法学研究的方向引领作用也相当明显。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立法论仍大有市场，

即面向立法者受众的研究始终在高位运行，这可归因于我国 “完善型”立法的内在需要。

但立法后的评估尚属于有待补强的短板。在面向执法者的研究中， “释法型”知识产出最

多，“事实型”成果较少，并且存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以及不同学科间的失衡，对程序法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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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根据 《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１４〕１１号）、《国务
院印发 〈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６４号）、
《科技部、财政部关于印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科发资 〔２０１７〕１５２号）等文件
的要求，科技部直属机构 “中国２１世纪议程管理中心”２０１８年度拟立项的８个重点专项项目公示信息显示，
法学获得 “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 （司法专题任务）重点专项中的三项立项，研究经费共计

８７９１万元。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ｃａ２１．ｏｒｇ．ｃｎ／／Ｄ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ｔｚｇｇ／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３０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８月６日最后访问。
１９７１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 （Ｇ．Ｓ．Ｓｔｉｇｌｅｒ）提出了 “监管俘获”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ｃａｐｔｕｒｅ）理论，阐述了
监管机构与被监管的产业利益集团在监管政治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一理论旋即被学界广泛接受。最近，又

有人在 “监管俘获”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 “认知俘获”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ｃａｐｔｕｒｅ）。不过，与相当繁荣的 “监管俘

获”理论相比，国内外对 “认知俘获”的研究都较为罕见。关于 “认知俘获”，可参见 Ｇｒｅｇ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ｕｔｏｍａ
ｔｉｏｎ：Ｗｈａｔｉ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Ｃａｐｔｕｒ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ａｒａｓｃｒｉｐｔ．ｃｏｍ／ｂｌｏ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ｗｈａｔ－ｉ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ｃａｐｔｕｒｅ／，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１３日最后访问。



是行政诉讼法的研究亟待加强。面向执政者的研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可谓是中国法学

研究的一个特色。对于 “法治” “中国”等 “大词”问题的研究，虽然是时代所需，但不

能赶时髦、一窝蜂。研究者需要结合自身特长发挥比较优势。

　　在法学研究目标定位和成果产出的过程中，基金的 “指挥棒效应”非常突出。这当然

会使对策类研究占尽优势，因而需要提醒基金机构加大对基础学科、理论法学的投入，防

止出现 “肥瘦不均”而影响法学研究的长远健康发展。法学期刊在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机制

中同样扮演着各类输入变量的权重调参者角色。核心期刊特别是权威期刊应当按照权责一

致原则，发挥其应有的议题选择导向作用。

　　本文的 “大数据分析”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有些重要数据特别是私营机构的基金支

持无法通过期刊成果充分反映出来。这提醒我们需要警惕私营机构的 “认知俘获”对法学

研究的不当干预。本文关于法学研究论文产出者对目标受众的选择 （或者说是作者对潜在

读者的选择）的归纳分析，具有作者群主观视域的局限性。至于在法学研究论文的受众群

（包括预设的目标受众与实际的目标受众）主观视域下，其对法学研究论文的选择偏好、接

受程度与评价状态，特别是其与作者预设的偏离程度及其原因 （或许这才更能揭示法学研

究的实际效果），只能是我们另外一篇文章努力解决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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